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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徵求公開徵求公開徵求公開徵求 2013 台法台法台法台法(NSC-ANR)合作研究計畫合作研究計畫合作研究計畫合作研究計畫 

健康技術健康技術健康技術健康技術團隊團隊團隊團隊合作合作合作合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計畫計畫計畫計畫(TecSan Programme) 

  2012.12.12 

本會為提昇我國與法國間之國際合作研究水準，於 2007年 1月 25日與法國國家研

究署（French National Research Agency, 簡稱 ANR）簽訂合作研究協定。在此協定下共

同支持及推動台灣與法國研究團隊之科學合作，並鼓勵兩國研究人員及團隊共同提出優

質之合作研究計畫案，針對共同之研究主題，由台法（NSC-ANR）雙方分別補助所需經

費。雙方自 2007年開辦 6年！ 

法國國家研究署(ANR)係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部於 2005 年 2 月 7 日立法成立之國

家級機構，專責法國各界研究計畫之補助。其目的在藉由所有科學人員之申請計畫，經

過審查與評比，以擴增研究計畫的能量。國家研究署的補助對象除公立研究機構、大學

外，亦得補助私人企業，以加強公立與私人企業實驗室間的互動，進而發展為新的研究

團隊，產生新的知識。ANR目前設有 47項不同主題之計畫補助方案，並與全世界 16個

國家超過 18個以上科研機構進行 1或多項主題之雙邊共同補助方案，與本會繼 2007年

合作徵求非主題性(Non-thematic)之自由型(Blue Sky)計畫(至今已核定補助 39 件計畫

案)，復於 2009 年合作開辦健康技術團隊合作研究計畫(Programme TecSan)，目前已評

選核定 3項計畫。 

Programme TecSan之計畫重點為健康技術(Health Technology)發展，項目可包括醫

療影像、遠距醫療、生物晶片、生物材料和組織工程、醫療資訊、科技輔具等(不含藥品

研發)；計畫目標簡言之：在於促進創新的技術和方法並加以應用，讓治療過程能有更可

靠的診斷資訊，且更安全、更準確、傷口更小！而透過如此醫療或外科手術的進步，讓

生病、有殘疾或老年人獲得高品質的預防保健或醫療服務來恢復健康與其自主性。 

本項台法（ANR）健康技術合作研究計畫(TecSan Programme)案，必須由台灣及法

國各一位總主持人及子計畫主持人共同組成聯合研究團隊，針對共同之研究主題，分別

向本會及法國國家研究署提出計畫申請書。法方主持人必須依 ANR之 Programme TecSan

線上申請程序辦理，我方主持人則依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線上申請作業程序辦理。雙方

計畫書名稱及內容須相同，每位主持人之就本項台法合作計畫之申請件數以一件為限。 

 

有關 2013 年度共同合作研究計畫 TecSan 之補助活動重點說明如次--- 

一一一一、、、、    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申請資格 

申請案應具備下列各項資格： 

(1) 須符合本會專題研究計畫申請人資格。 

(2) 台灣及法國之共同合作研究團隊應包含學術單位、研究單位、醫學中心及產業界。 

(3) 台灣團隊應由學術單位與研究機構、醫學中心或產業界組成聯合團隊，共同提出

申請，每一計畫須含至少二個子計畫，並全數通過方得補助。 



2013 台法 NSC-ANR健康技術合作計畫申請須知  2/4 

二二二二、、、、作業時間作業時間作業時間作業時間：：：： 

1. 申請人於線上系統遞交日期：2012年12月15日~2013年2月28日 

2. 申請機構於線上系統彙整送出及發文日期：2012年12月15日~2013年3月5日 

3. 審查結果公告日期：2013年10月底前 

三三三三、、、、計畫執行日期計畫執行日期計畫執行日期計畫執行日期：：：：2014年 01月 1日~2016年 12月 31日（多年期計畫依此類推）。 

四四四四、、、、合作領域合作領域合作領域合作領域：：：： 

須為健康技術領域相關，並以以下 3大主題（Themes）為優先：  

1.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ies resulting in major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  

•  Instrumentation and biocaptors 

•  Medical imagery 

•  Computer-aided medical and chirurgical interventions 

•  Biomaterials and tissue engineering 

•  Implantable medical devices  

2. E-health : med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telehealth 

•  Data engineering and modelling 

•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in telehealth to promot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remote intervention 

•  Innovative ICT-based solution for health 

3.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and services for loss of autonomy, 

rehabilitation, compensation or replacement of functional impairment, and 

restoration of autonomy in general. 

五五五五、、、、計畫型式計畫型式計畫型式計畫型式 

1. 以補助三年期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為原則。 

2. 台灣聯合團隊由總主持人提出整合型計畫，應至少含二個子計畫組合而成。總主

持人須為本會受補助單位之專任研究人員（符合申請本會專題研究計畫資格

者），子計畫得由研究機構、醫療機構、相關產業公司擔任共同主持人。 

3. 非屬國科會補助對象之子計畫，本會將於計畫審查通過後，協助申請政府相關補

助計畫，例如經濟部技術處之業界開發產業技術計畫，或科學工業園區創新技術

研究發展獎助。 

六六六六、、、、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補助項目 

合作計畫所需之研究經費，包括業務費(含研究人力費及物品耗材費)、設備費、出

國差旅費、國際合作計畫經費及管理費等。 

七七七七、、、、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申請方式 

1. 台法聯合團隊應共同撰寫一份整體計畫書(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form)，台法雙

方之團隊再另依國科會(NSC)及國家研究署(ANR)之程序，各別提出整合型計畫。 

2. 台灣團隊組合成之各研究團隊得分別規劃子計畫，經由總計畫主持人彙整後向國

科會提出整合型計畫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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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線上作業方式，(總)計畫主持人應循本會專題研究計畫之申請程序，線上填列

計畫申請書。 

(1)至本會網站(http://www.nsc.gov.tw)進入「研究人才個人網」填寫專題研究

計畫申請書。 

(2)專題計畫類別請選擇 「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計畫(Joint Call)」 

(3)英文計畫名稱應於法方計畫名稱相同，並應加註英文名稱之簡稱（Acronym） 

(4)於 C001申請表之「是否為國合計畫」欄位勾選「是」 

(5)應填具「國際合作計畫表 I001-I003」，相關附件(含英文申請書)以 I004上傳

資料 

(6)「國別」請選填「310-法國」 

(7)「外國協議單位」請選填「067-法國國家研究署(ANR)」 

(8)計畫執行期限請填：102年 1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 

4. 計畫申請案須經機構彙整，依本會「專題計畫線上申請彙整」作業系統製作及列

印申請名冊（按計畫歸屬處別列印）一式二份函送本會。 

5. 法方申請網址:   

http://www.agence-nationale-recherche.fr/en/research-programmes/aap-en/tec

hnologies-for-health-and-autonomy-tecsan-2013/nc/  

八八八八、、、、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評審標準與方式與方式與方式與方式  

1. 參考標準：合作研究團隊之能力、計畫的創新性、合作之必要性、研究團隊間的

互補性、計畫產出成果的實用性及影響性、博士生或年輕科學家的參與等。 

2. 本項合作計畫須經台法雙方獨立進行學術審查，及兩單位之共同複審會議等兩階

段以選定補助之計畫。補助件數依申請件數及審查結果而定。 

九九九九、、、、    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i 雙方計畫主持人在提出計畫書前，應經過詳細溝通及討論合作主題及內容，雙方

申請計畫之名稱應相同，並請加註英文計畫名稱之簡稱（Acronym）；合作內容應

經雙方同意，並將雙方所擬之英文合作研究計畫書（申請書表格如附）併同法方

計畫主持人英文履歷等檔案於填寫表 I004時，以 PDF檔上傳。 

ii 台法雙方所需之合作研究經費，由國科會及法國國家研究署分別補助，兩方經費

需求無須相等，但建議不宜差距太多，我方計畫主持人提出之專題計畫申請書其

經費編列(表 C002)為我方團隊所需。 

iii每項子計畫之經費額度以平均三年補助 15萬元歐元為上限(每年約新台幣 200萬

元)，以補助三年期計畫為原則。[參考值：法方 ANR單件整合型計畫平均補助金

額為 50萬歐元/3年]。 

iv本計畫須經本會及法國國家研究署雙方共同審查通過核定，屬雙邊協議下之專案

型國際合作計畫，通過之計畫可不受本會一般專題計畫補助件數之限制。 

v本計畫不受理僅單方提出申請之案件。含以下任一情況的申請案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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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單方提出計畫申請書； 

超過規定之申請截止日； 

申請資料不全； 

未依本會專題作業規定提出。 

vi 計畫主持人若已有適當之研究主題且有足夠之研究團隊，但尚無法方之合作對

象，得與駐法國代表處科技組聯繫，由科技組協助媒介法方研究團隊，再進一步

討論合作計畫之可能性。 

vii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智慧財產權比照本會補助專題計畫之研發成果歸屬計畫執行

單位。若有結合台法雙方共同產出之研究成果，其智慧財產權得個案協商處理方

式。 

viii 本計畫鼓勵計畫主持人與法方產業界或與產業界相關之研究機構進行跨國產學

合作計畫，並藉由雙方博士後及博士生之交換研修，培育跨國產業科技人才。 

 

十十十十、、、、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台方 (NSC) 法方 (ANR) 

Ms. Cheng-Tung TAO (陶正統副研究員) 

Program Direct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國科會 國際合作處 

Tel:886-2-2737-7431 

Email: cttao@nsc.gov.tw  

Web: http://www.nsc.gov.tw 

 

Dr. Stéphanie TOETSCH 

Chargée de mission scientifique 

Programme TecSan  

Department of Biology and Health, ANR 

Tel : +33 1 7809 8020 

Email: stephanie.toetsch@agencerecherche.fr  

Mr. Jean-Yves BOIRE  

Programme Manager, ANR 

Tel : +33 1 7809 8029  

Email : jean-yves.boire@agencerecherche.fr 

Web: http://www.agence-nationale-recherche.fr/ 

 


